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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成)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
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十二、各機關考績（成）案，

經主管機關或授權之

所屬機關（以下簡稱核

定機關）核定後，應於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

管理資訊系統(以下簡

稱 WebHR)載明機關核

定之文號及機關代號

報送銓敘部依法銓敘

審定。但機關業務性質

特殊或其他特殊原因，

無法以 WebHR 報送考

績（成）者，應先函請

銓敘部同意。   

依前項但書規定辦理

考績（成）者，應檢附

考績清冊及電腦儲存

資料各一份函送銓敘

部，二者資料內容、次

序，須完全一致，清冊

應加蓋機關印信及騎

縫章，如有更正或塗改

文字，應加蓋校對章。 

各機關不參加考績

（成）人員免予報送。

但屬考核期間全無工

作事實而不辦理考績

（成）者，除第一項但

書之機關逕予備文函

知銓敘部外，其他機關

仍應於 WebHR 填送不

辦理考績（成）人員之

資料，以登載於銓敘部

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

統之個人銓審資料。 

各機關計算考績考列

甲等人數比率時，應注 

十二、各機關考績（成）案，

經主管機關或授權之

所屬機關（以下簡稱核

定機關）核定後，應於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

管理資訊系統報送，備

文並載明上傳網路報

送之文號及機關代號

函送銓敘部依法銓敘

審定。但機關業務性質

特殊或其他特殊原因，

無法以網路系統報送

考績（成）者，應先函

請銓敘部同意。   

依前項但書規定辦理

考績（成）者，應檢附

考績清冊及電腦儲存

資料各一份函送銓敘

部，二者資料內容、次

序，須完全一致，清冊

應加蓋機關印信及騎

縫章，如有更正或塗改

文字，應加蓋校對章。 

考績人數統計表，應照

規定格式詳確填具，如

屬另訂資位人員，應於

考成格式內，增欄容納

之，以便註明人數，並

隨文函送銓敘部。銓敘

部銓敘審定後，以電子

公文函復報送機關，各

機關應即依銓敘審定

結果至指定網址下載

列印。 

各機關不參加考績

（成）人員免予報送。

但屬考核期間全無工

一、本點修正第一項，刪除

現行規定第三項，現行

規定第四項及第五項遞

移為第三項及第四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公務人員考績審定

作業流程簡化及智慧審

查系統(以下簡稱智慧

考績審定系統)，各機關

辦理公務人員考績案件

原則上採免備文方式報

送，為符合現行實務需

要，酌修第一項文字。

又考績人數統計表除業

務性質特殊或其他特殊

原因，經銓敘部同意毋

須以系統報送之機關仍

須填報外，將由智慧考

績審定系統自動產製無

須另行填寫，為符合現

行實務需要刪除現行規

定第三項。 

三、為完備個人考績資料，

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

而不辦理考績（成）者，

現行係透過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網際網路版人

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

(以下簡稱 WebHR)填送

後，登載於銓敘部銓敘

業務網路作業系統之個

人銓審資料中，爰現行

規定第四項遞移為第三

項並增修相關報送登載

規定。 

四、因應公務人員留職停薪

辦法第五條規定修正，

公務人員申請照顧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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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下列事項： 

（一）考績年度內請

娩假、流產假，

以及為養育、照

顧三足歲以下

子女或孫子女

辦理留職停薪

且於年終辦理

年終（另予）考

績之人員，列入

機關參加考績

人數，惟不列入

機關考績考列

甲等人數，即上

開人員計入分

母，但不計入分

子計算。 

（二）請娩假或流產

假跨年度之人

員，如於分娩或

流產之考績年

度，請上開假別

達公務人員請

假規則所定日

數半數以上，該

年度不列入機

關考績考列甲

等人數計算；反

之，如於分娩或

流產之考績年

度，請上開假別

未達公務人員

請假規則所定

日數半數，則於

次一考績年度

始不列入機關

考績考列甲等

人數計算。 

 

作事實而不辦理考績

（成）者，除第一項但

書之機關逕予備文函

知銓敘部外，其他機關

仍應於第一項之網路

系統報送不辦理考績

（成）人員之資料，並

於函送銓敘部文內敘

明。 

各機關計算考績考列

甲等人數比率時，應注

意下列事項： 

（一）考績年度內請

娩假、流產假，

以及為養育、照

顧三足歲以下

子女辦理留職

停薪且於年終

辦理年終（另

予）考績之人

員，列入機關參

加考績人數，惟

不列入機關考

績考列甲等人

數，即上開人員

計入分母，但不

計入分子計算。 

（二）請娩假或流產

假跨年度之人

員，如於分娩或

流產之考績年

度，請上開假別

達公務人員請

假規則所定日

數半數以上，該

年度不列入機

關考績考列甲

等人數計算；反

之，如於分娩或

流產之考績年

度，請上開假別

未達公務人員

歲以下孫子女留職停薪

增列為各機關不得拒絕

之情事，將上開留職停

薪人員納入不計列考績

考列甲等人數比率人員

之範圍，爰現行規定第

五項遞移為第四項並酌

作第一款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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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規則所定

日數半數，則於

次一考績年度

始不列入機關

考績考列甲等

人數計算。 

十三、各機關公務人員考績

（成）之獎懲，俟考績

（成）案經銓敘部銓

敘審定案到達後執

行。但依法應給與之

考績（成）獎金，各機

關於考績（成）案經機

關長官覆核後，得先

行暫支，俟考績（成）

案經銓敘部銓敘審定

後，再行作正列支。 

前項依法給與考績

（成）獎金之發給機

關，應確實依照公務

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第九條第五項規定辦

理。 

十三、各機關公務人員年終

考績（成）之獎懲，俟

考績（成）案經銓敘部

銓敘審定案到達後執

行。但依法應給與之

考績（成）獎金，各機

關於考績（成）案經機

關長官覆核後，得先

行借支，俟考績（成）

案經銓敘部銓敘審定

後，再行作正列支。 

前項依法給與考績

（成）獎金之發給機

關，應確實依照公務

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第九條第五項規定辦

理。 

一、本點修正第一項。 

二、銓敘部一百十三年十二

月十三日部法二字第一

一三五七七四四六七號

函，機關就退休人員符

合隨時辦理另予考績或

辦理年終（另予）考績

條件者，於相關作業時

程允許之前提下，得先

行進行該等人員之考績

程序，於考績（成）案經

銓敘部銓敘審定前，先

借支考績獎金於其退休

時發給。據此，本點配

合修正不再區分年終或

另予考績(成)，均得先

行暫支考績(成)獎金。 

三、配合銓審互核實施辦法

第三條第三款規定，將

借支修正為暫支。 

十四、各機關依公務人員考

績法施行細則第二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製發

考績（成）通知書時，

除敘明核定及銓敘審

定之文號外，應依其

情形，附記下列教示

文字： 

（一） 受考人對考績

（成）評定總

分、等次如有

不服時，依公

務人員保障法

相關規定，得

於 收 受 考 績

（成）通知書

十四、各機關依公務人員考

績法施行細則第二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繕具

考績（成）通知書時，

除敘明核定及銓敘審

定之文號外，應依其

情形，附記下列教示

文字： 

（一） 受考人對考績

（成）評定總

分、等次如有

不服時，依公

務人員保障法

相關規定，得

於 收 受 考 績

（成）通知書

一、本點修正第一項及第三

項。 

二、銓敘部一百十三年十一

月八日部法二字第一一

三五七六三一一三號

函，各機關得審酌採電

子文件形式核發考績

（成）通知書，但經受

考人同意考績（成）通

知書以電子方式通知

者，收文時間依電子簽

章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據此，本點酌修

第一項文字，並增訂第

三項但書。 

三、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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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繕具復

審書經由原處

分機關重新審

查後，轉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提起

復審。 

（二） 受考人對考績

（成）獎懲結

果（晉級、獎

金、留原俸級）

之銓敘審定如

有不服時，依

公務人員保障

法相關規定，

得於收受考績

（成）通知書

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繕具復

審書經由銓敘

部 重 新 審 查

後，轉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提起復

審。 

前項第一款所稱原處

分機關，指考績（成）

通知書所載之權責發

布名義機關。如受考人

提起復審，原處分機關

非核定機關時，原處分

機關應附具答辯書及

必要之關係文件，陳報

核定機關後，由原處分

機關轉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 

各機關發給考績（成）

通知書時，應由受考人

簽收並載明簽收日期。

但經受考人同意考績

（成）通知書以電子方

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繕具復

審書經由原處

分機關重新審

查後，轉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提起

復審。 

（二） 受考人對考績

（成）獎懲結

果（晉級、獎

金、留原俸級）

之銓敘審定如

有不服時，依

公務人員保障

法相關規定，

得於收受考績

（成）通知書

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繕具復

審書經由銓敘

部 重 新 審 查

後，轉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提起復

審。 

前項第一款所稱原處

分機關，指考績（成）

通知書所載之權責發

布名義機關。如受考人

提起復審，原處分機關

非核定機關時，原處分

機關應附具答辯書及

必要之關係文件，陳報

核定機關後，由原處分

機關轉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 

各機關發給考績（成）

通知書時，應由受考人

簽收並載明簽收日期。 

各機關或受考人於收

受考績（成）通知書後，

電子簽章法 

第九條第二項 電子文

件以下列時間為其收

文時間。但當事人另

有約定或行政機關另

有公告者，從其約定

或公告： 

一、如收文者已指定

收受電子文件之

資訊系統者，以

電子文件進入該

資訊系統之時間

為收文時間；電

子文件如送至非

收文者指定之資

訊系統者，以收

文者取出電子文

件之時間為收文

時間。 

二、收文者未指定收

受電子文件之資

訊系統者，以電

子文件進入收文

者資訊系統之時

間為收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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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通知者，收文時間依

電子簽章法第九條第

二項規定辦理。 

各機關或受考人於收

受考績（成）通知書後，

如有行政程序法第一

百零一條之誤寫、誤算

或其他類此顯然錯誤

者，得填具考績（成）

更正或變更申請表，循

考績（成）案報送程序

送銓敘部辦理更正。 

受考人或利害關係人

於收受或知悉考績

（成）通知書，且法定

救濟期間經過後，如有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

十八條之發生新事實、

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

序再開事由，得向任職

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

變更。 

如有行政程序法第一

百零一條之誤寫、誤算

或其他類此顯然錯誤

者，得填具考績（成）

更正或變更申請表，循

考績（成）案報送程序

送銓敘部辦理更正。 

受考人或利害關係人

於收受或知悉考績

（成）通知書，且法定

救濟期間經過後，如有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

十八條之發生新事實、

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

序再開事由，得向任職

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

變更。 

十五、各機關公務人員考績

（成）更正或變更案

或補辦考績（成）案，

經核定機關核定後，

仍循原考績（成）程序

辦理。 

受考人不服考績（成）

總分、等次之評定，經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

關規定提起行政救濟

後撤銷原考績（成）核

定案，並經依法另為

評定者，應依公務人

員考績法第十四條規

定 重 行 辦 理 考 績

（成）。 

經撤（註）銷重行辦理

考績（成）及考績（成）

更正或變更案，應於

WebHR報送，並於電子

十五、各機關公務人員考績

（成）更正或變更銓

敘審定案或補辦考績

（成）案，經核定機關

核定後，仍循原考績

（成）程序辦理。 

受考人不服考績（成）

總分、等次之評定，經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

關規定提起行政救濟

後撤銷原考績（成）核

定案，並經依法另為

評定者，應依公務人

員考績法第十四條規

定 重 行 辦 理 考 績

（成）。 

前二項更正或變更銓

敘審定、補辦或經撤

銷重行辦理考績（成）

案，應於行政院人事

一、本點修正第一項及第三

項，並增訂第四項。 

二、配合智慧考績審定系統

與現行實務需要，酌修

第一項及第三項，並增

訂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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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考績（成）更正

或變更申請表或考績

清冊內敘明原因及理

由，且隨案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 

補辦考績（成）案，應

免備文於 WebHR報送，

並於附錄表說明補辦

之原因及理由。 

行政總處網際網路版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

統報送，並分別於電

子公文、考績（成）更

正或變更申請表或考

績清冊內敘明原因及

理由，且隨案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 

 

 

 

 

 

 

 

二十、公務人員參加當年年

終考績（成）依法晉敘

俸級而於翌年一月至

六月退休生效者，得

俟主管機關於 WebHR

填報主管機關及所屬

機關考績考列甲等人

數比率分配彙整表

後，先行將上述人員

考績清冊報送銓敘部

銓敘審定，並於 WebHR

附錄表註明其退休生

效日期。 

二十、公務人員參加當年年

終考績（成）依法晉敘

俸級而於翌年一月至

六月退休生效者，應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等

有關規定，先行檢送

上述人員考績清冊送

銓敘部銓敘審定，並

須註明其退休生效日

期及列入考績人數統

計表。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第二十條規定，各機關公務

人員年終考績辦理後，應按

官等編列清冊及統計表，併

送核定機關核定後，送銓敘

部依法銓敘審定。茲以配合

智慧考績審定系統業將主管

機關及所屬機關考績考列甲

等人數比率分配彙整表設置

於 WebHR內，爰酌修文字。 

二十二、第九點至第十一點、

第十五點第四項及

第二十點規定，應註

明之事由，應於

WebHR附錄表說明。 

二十二、第九點至第十一點、

第十五點第三項及

第二十點規定，應註

明之事由，應於電子

公文或隨文檢附之

附錄表敘明。 

配合智慧考績審定系統與現

行實務需要，酌修文字。 

 

 


